
彬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遵循誠信經營政策聲明書 

依本公司「誠信經營守則」第八條規定，董事與高階管理階層應出具遵循誠信經

營政策之聲明，於規章、對外文件及公司網站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，以及董事

會與高階管理階層積極落實誠信經營政策之承諾，並於內部管理及商業活動中確

實執行。 

茲聲明如下： 

本人已充分知悉並願依循本公司「誠信經營守則」及「誠信經營作業程序及行為

指南」等誠信經營政策相關規定，確實遵守但不限於下列不誠信行為之相關規範： 

一、行賄及收賄。 

二、提供非法政治獻金。 

三、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。 

四、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、款待或其他不正當利益。 

五、侵害營業秘密、商標權、專利權、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權。 

六、從事不公平競爭之行為。 
七、產品及服務於研發、採購、製造、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損害消費者或

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益、健康與安全。 

特此聲明 

此致 

彬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立書人： 

（簽章）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
